申请土地解押的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我司与贵司于2020年6月顺利合作了“中诚信托·信源2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我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的龙光前海天境花园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为信托计划项下抵押物，本项目已于2020年10月获得全部项目四证（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本项目为装配式建筑，且目前已完成基础工程并达到标高±0.00标准。根据2020年4月16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城市更新等相关工作的通知》，本项目符合申请预售的条件。
综上，现拟申请办理整体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共计1个证）。该项目所处的地块不动产权证书号为：粤（2020）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142594号，此国有土地使用权日前已抵押给贵司（一顺位：粤（2020）深圳市不动产证明第0241816号；二顺位：粤（2020）深圳市不动产证明第0245078号）。
鉴于深圳市办理预售的条件中有：预售商品房项目及其土地使用权未设定他项权利且未被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查封、扣押。因此我司特申请贵司配合我司办理该地块的土地解押，以便本项目可以更快的产生销售回款。


深圳市龙光骏荣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日

对上述内容真实性的佐证机构：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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